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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18201820182018】】】】0318031803180318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

 

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－

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）、上海证

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2017年年度

报告的事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请公司从行业经营、财务数

据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。 

    一、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11.67 亿元，同

比去年增加45.96%，高于同期营业收入增长比例的16.14%，请公司

结合以前年度情况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10.65%，高于 2016 年

同期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重的 8.48%。请公司按照应收租赁及管

理收入、应收与委托经营管理商场相关收入及其他分类列示最近三

年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和净额的变动明细情况，并结合行业经营特点

及应收账款管理政策，补充说明应收账款变动趋势的合理性。 

（2）公司近三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余额分别为 2.84 亿元、6.20

亿元、7.67 亿元，报告期内公司计提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.52 亿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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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结合 2016 年应收账款计提政策，补充披露 2016 年应收账款

坏账准备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，以及2017年报告期内公司是否延续

了一致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准备政策。请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意

见。 

    二、年报披露，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 17.34 亿

元，同比增长达 77.23%，请公司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其他应收款中，代收商户销售款账面价值 5.53 亿元，较

期初账面价值的 3.53 亿元增长接近 60%。请结合企业业务经营模式

以及同行业对比情况，补充披露代收商户销售款的性质以及本期发

生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。 

（2）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中，对宁

波隆凯家居生活购物有限公司存在其他应收款余额2400万元，公司

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。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

况汇总表中，公司披露宁波隆凯家居生活购物有限公司属于与最终

实际控制人家庭成员任职的企业，上述其他应收款的性质为股东借

款。请公司核实并披露借款主体的股本结构、与上市公司的业务往

来，补充披露上述借款的发生时间、形成原因、计提减值准备的期

间以及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。 

（3）其他应收款中，存在对上海名艺商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期

末余额为1.05亿元的借款，账龄达到 4至 5年，公司对其计提的减

值准备 527 万元。在关联方资金拆借表中，公司披露本期新增对上

海名艺商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780 万元的拆借资金，上述借款均无

利息费用。请补充披露上海名艺商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本结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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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，并披露上述借款的发生时间、形

成原因、借款方后续的偿付安排以及对其计提减值准备金额的审慎

合理性。请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意见。 

    三、年报披露，公司报告期末长期应收款账面价值为 13.02 亿

元，同比上期8.28亿元有大幅增长，其中，年末项目借款余额达到

10.47 亿元。请公司按照下列要求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公司对联营公司杭州红星美凯龙环球家居有限公司、参股

公司佛山郡达企业管理公司存在性质为股东借款的长期应收款，金

额分别为 2.18 亿元、1.47 亿元，且均不计息。请公司核实并披露

上述借款主体的股本结构、与上市公司在业务往来、高管人员方面

存在的关联关系；并披露上述借款发生时间、不计息的商业合理性

以及后续偿付安排情况，说明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、是否会

损害上市公司利益，请董事会发表意见。 

（2）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对项目合作方佛山市豪达发展有限公

司仍存在 1.5 亿元的项目借款；公司对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成都长城

实业集团有限公司、刘鹏存在 0.94 亿元、0.41 亿元的资金拆借款，

上述借款均未计息。其中，对刘鹏存在借款性质的其他应收款 3692

万元，账龄达到 2 至 3 年。请公司核实并披露上述借款主体与上市

公司在业务往来、高管人员方面是否存在的关联关系，并披露上述

借款发生时间、不计息的商业合理性以及后续偿付安排等明细情况，

说明是否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，请董事会发表意见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2号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

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



 

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

请你公司于 2018

20 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

 

 

 

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2018 年 4 月 16 日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

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

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

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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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18 年 4月

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一八年四月十六日 


